
2018年凤泉区  发改委 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部门职责

1、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2、参与分析研究全区财政、金融运行情况,综合分析财政、金融、土地政策的执行效果,监督检查价格政策的执行。

3、承担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全区经济体制改革的责任,研究全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协调有关专项经济体制改革方案。

4、承担固定资产投资综合管理职责,负责规划重大建设项目和生产力布局,衔接平衡需要申请中央、省政府投资、安排市级政府投资和涉及重大建设项目的专项规划。

5、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6、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发展,推进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城镇化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完善空间规划体系。

7、负责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衔接,组织拟订全区社会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和人口政策；协调社会事业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及政策。

8、负责节能减排的综合协调工作,组织拟订发展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全社会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规划及政策措施并协调实施,规划布局并协调实施节能减排重大项目,综合协调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和清洁生产促进有关工作。

9、承担全区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和重大建设项目稽察责任。

10、起草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

11、负责全区能源规划建设管理;推进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按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审核能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协调解决能源项目规划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负责全区能源行业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

12、做好全区招商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工作；做好区域服务业发展和商贸流通管理；做好对外开放和外经外贸工作；做好全区市场经济秩序整顿和监督管理工作。
（二）机构设置

新乡市凤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设党政办公室、价格监督管理办公室、综合业务办公室等三个机构，下属两个二级机构凤泉区经济信息中心和凤泉区价格认证中心财务均非独立核算。
（三）人员构成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编制人数28人，其中：行政编制8人，事业编制20人；实有在职人员24人（其中行政人员12人，行政工勤1人，事业人员11人），退休人员13人。
 （四）预算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狠抓项目资金争取，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转型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坚持统筹兼顾，扎实做好其他各项重点工作；加强机关自身建设，提高服务效能；积极落实省、市发改委和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
二、包括本级预算和所属单位预算在内的汇总预算
我单位无此项目。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366.4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366.41万元；缴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较2017年254.4万元增加了44.03%。
2018年支出预算366.41万元，按用途划分为：工资福利支出220.6万元，占60.21%；商品服务支出20万元，占5.46%；项目支出125.81万元，占34.33%。较2017年254.4万元增加了44.0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说明
我单位无此项目。
四、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20万元，主要用于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等支出。较2017年10万元增加了100%。
五、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8全年我单位暂无政府采购预算。
六、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四）“三公”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决算管理“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五）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发改委总计固定资产数量333件，价值1865232元。

（一）土地、房屋及构建物200平方米，价值58000元。
单位办公房1处，200平方米，价值58000元。

（二）通用设备118件，价值1565566.3元。
1.变压器：1件，价值500元；

2.便携式计算机：2件，价值11350元；

3.打印设备：12件，价值22820元；

4.电动自行车：1辆，价值2060元；

5.复印机：2件，价值24200元；
6.固定电话机：1件，价值450元；

7.会计机械：2件，价值2980元；
8.轿车：2辆，价值147225元；

9.空气调节电器（空调）：8台，价值19768元；

10.录音外围设备：1件，价值3900元；

11.民用锅炉（取暖）：1件，价值3900元；

12.普通电视设备（电视）：1件，价值1050元；

13.其他办公设备：5件，价值4630.3元；
14.其他乘用车：4辆，价值334348元；

15.其他分析仪器：2件，价值68000元；

16.其他计量标准器具：4件，价值153700元；

17.其他计算机设备：3件，价值2950元；
18.其他客车（面包车）：1辆，价值44287元；

19. 其他热学计量标准器具：1件，价值165000元；

20. 其他仪器仪表：14件，价值194802元；

21.扫描仪：1件，价值1150元；

22.摄像机：1件，价值24500元；

23.声振分析仪：1件，价值112000元；

24. 数据复接交换设备（无线网卡）：1件，价值1200元；

25.碎纸机：1件，价值1470元；

26.台式机：29件，价值94757元；
27.条码打印机：1件，价值1850元；

28.投影仪：1件，价值5700元；

29.温度计量标准器具：2件，价值9600元；
30.温度仪表：2件，价值40000元；
31.小型机：5件，价值36010元；
32.移动通信（网）设备（寻呼机）：2部，价值3400元；

33.照相机及器材：1件，价值12500元；
34.专用制冷、空调设备（美的空调）：3件，价值7859元。

（三）专用设备8件，价值193600元。
1.超声波测厚仪：2件，价值12000元；

2.其他专用仪器仪表：2件，价值26000元；

3.数字超声波检测仪：4件，价值155600元。

（四）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共206件，价值48065.7元。
1.床类：10件，价值980元；

2.文件柜：5件，价值2000元；

3.台、桌类：74件，价值22510元；

4.保险柜：1件，价值420元；

5.椅凳类：37件，价值3340元；

6.其他柜：25件，价值3195元；

7.沙发类：28件，价值10710元；

8.其他家具用具：26件，4910.7元。

八、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我单位重点项目主要分为中央投资类项目及社会投资类项目。中央投资类项目按照行业分类分发至各个职能部门，社会投资类项目主要有企业（自然人）自行投资建设，因此无预算。
九、“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费

2018年我单位无因公出国（境）费用。
（二）公务用车购置、车辆运行费

2018年我单位无购置车辆计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0.75万元，较2017年0.61万元增加了22.95%。
（三）公务接待费

2018年我单位公务接待费预算数1.31万元，较2017年1.55万元减少了15.48%；
2018全年我单位三公经费预算数2.06万元，较2017年2.16万元下降了4.63%。
                                          凤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